关于2015年度黑龙江省博士后
资助经费评审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做好2015年度全省博士后资助经费评审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时间和地点
博士后经费评审答辩会议定于9月21日至9月25日进行。
（一）第六批博士后特别资助（青年英才计划）
时间：9月21日上午8:30—11:30；地点：哈尔滨工程大学，经济管理学院，基础实验楼2楼243房间。
（二）博士后科研启动金
1.工学组、管理（社科）组。时间：9月22日上午8:30—11:30；地点：哈尔滨工程大学，经济管理学院，基础实验楼2楼243房间。
2.医药组、农林组。时间：9月22日下午13:30—17:30；地点：黑龙江中医药大学，新综合楼1110房间。
（三）省政府博士后资助经费
1.工学组。时间：9月24日上午8:30—11:30；地点：哈尔滨理工大学（学府路52号），西区1号楼1126房间。

2.农林组、管理（社科）组。时间：9月24日下午13:30—17:30；地点：东北农业大学，农学楼多功能厅（二楼）。
3.医药组。时间：9月25日上午8:30—11:30；地点：哈尔滨医科大学，主楼中日会馆。
二、评审方式及答辩要求
博士后经费评审采取专家提问、博士后人员现场答辩的方式进行。特别资助申请人陈述时间为5-6分钟（可自行准备PPT），其他经费项目申请人陈述不超过4分钟（不需准备PPT）；陈述内容包括个人简要情况及科研业绩，简述申报课题目的意义、研究内容、应用前景、预期成果等，答辩内容即要有专业性，又要通俗易懂，要让在场的评委都能理解项目的意义所在。
三、其他要求

本次经费评审需本人答辩，如确因患病、公派出国等特殊原因不能前来，可申请延期到下一年度答辩，其延期申请需经单位同意后于9月20日前报备我办。各单位要注意加强经费评审准备工作，有效做好本单位申报人员的通知事项，确保本年度博士后经费评审工作平稳、有序进行。
附件：1.答辩人员须知

2.各单位2015年度博士后经费评审答辩人员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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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答辩须知

各位博士后研究人员：

你们好！

为使2015年度省政府博士后资助经费答辩会有序进行，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

一、特别资助申请人陈述时间为5-6分钟（可自行准备PPT）；其他经费项目申请人陈述不超过4分钟（不用PPT）。内容包括：

1、个人简要情况及科研业绩；

2、课题目的意义、研究内容、应用前景、预期成果等。

二、陈述内容即要有专业性，又要通俗易懂，要让在场的评委都能理解项目的意义所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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